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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动监

管建设规范》编制说明

一、标准制定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关于征集 2020 年

鄂尔多斯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的通知》等文件的要求，由鄂尔

多斯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提出并承担编制《鄂尔多斯市农畜

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动监管建设规范》地方标准的数据资料收

集、意见征求及编写工作，鄂尔多斯市农牧局归口，完成时间为

2022 年。

2．起草单位

起草单位：鄂尔多斯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鄂尔多斯市农牧业生

态与资源保护中心、伊金霍洛旗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3.主要起草人

李霞、石富、华晓青、斯琴、邱鹏程、孙余卓、武占敏、石

诚泰、于婷婷、刘俊梅、鲍欣、刘丽英、孙凤舞、王美秀、赵志

宏、周霞、刘茂荣、吴桃、高敏、高志军。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责

任重大。由于现阶段农业生产经营相对分散，监管体系和机制尚

未健全，基层监管力量薄弱，质量安全事件仍时有发生，需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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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监管思路，下沉监管重心，筑牢基层防线，切实落实监管责任。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农村牧区工作会议和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决策

部署，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10 大

三年行动计划提高质量安全水平，加强基层监管体系建设，在自

治区出台《乡镇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建设规范》和《乡镇农

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工作规范》基础上，如何能够实现基层监

管规范化，落实好各方责任，强化农牧业投入品监管，成为面临

的主要问题。首先，从当前看，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迫切需要

实施网格化移动监管模式。农业农村部开展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创建活动，同时各省也开展相关安全县创建活动，全市 8 个旗

区积极参与到国家、自治区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活动中。网格

化监管体系的构建有利于推动建立责任明确、监管有力、执法严

格、运转高效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对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

量安全事件有重要意义。从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活动考核

评分细则也能看出，第一部分工作考核共 8 条 50 项 100 分，涉

及到监管人员到位执行的就有 7 条 42 项共计 84 分。其次，从长

远看，要让乡镇监管员和协管员动起来、快起来，迫切需要实施

网格化移动监管模式。鄂尔多斯市的乡镇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已全

面建立，但是从乡镇的角度看，监管体系刚刚建立，监管人员多

为兼职，导致实际操作中有现实问题解决不了：该管谁？他在

哪？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管得怎么样？从以往的探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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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看，实施网格化移动监管模式正是解决这四个难点的有效途

径。再次，从发展看，农牧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管理方式与时俱

进，需要从监管机构、监管能力、检测体系和投入品管理等多个

方面开展综合管理，需要多个部门从各自专业角度开展工作，最

终形成工作合力，才能实现有效管理，对基层监管人员来说，需

要掌握多方面能力，才能面对复杂的工作环境。随着互联网技术

日渐成熟，借助“互联网+”，将其运用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

将监管人员与监管对象绑定，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监管实时监

控、迅速反应，成为今后发展趋势。实施网格化移动监管模式是

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现实需要。

目前，国家和自治区尚未制定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动

监管相关标准，鄂尔多斯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动监管建

设工作已经开展了六年，网格化移动监管各方面工作开展较为顺

利，积累了一定经验，对于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的共性关键问题

有了有效的解决办法。

三、主要起草过程

1.组建编制组

根据任务要求，鄂尔多斯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于 2020

年 7 月成立了地方标准编制工作起草小组，组织标准编制工作。

标准编制工作起草小组在 2020 年 9 月份积极组织筹备和征集标

准起草单位。经过近一个月的征集和筛选，最终由标准编制工作

起草小组确定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的成员单位。



— 4 —

2.组织起草初稿

在标准的起草过程中，由标准起草小组负责标准撰写的组

织、协调工作及资料的收集、整理以和文本的起草，标准起草成

员单位承担意见汇总工作。标准起草工作组在组织全体成员认真

学习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基础上，根据任务分工开始标准起草工作，

形成了标准的草案稿。标准起草工作组对草案稿进行了初审并对

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分析、理解和总结，随后对标准征

求意见稿的内容条款及技术指标进行了逐条研讨，对标准制定中

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达成共识，确定了标准征求意

见稿的内容。整理汇总，并在 2021 年度做相关验证试验，通过

最后在综合分析所获资料的基础上总结形成了《鄂尔多斯市农畜

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动监管建设规范》标准初稿。

3.征求意见稿

2021 年 4 月底，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了广泛征求意见：

3.1 将标准草案向上级主管单位、专家、（内蒙古自治区农

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鄂尔多斯市农牧局）征求意见。

3.2 将标准草案向各旗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工作站）

征求意见，并通过成员单位向其所在行业内相关使用主体征求意

见。

截止 12 月底，共收到自治区、市、旗各级各领域反馈的意

见和建议 2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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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送审稿

标准起草工作组对采集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分析和

梳理，采纳 10 条、部分采纳 7 条、不采纳 3 条，对标准草案进

行了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初稿，经过标准起草工作组讨论通

过后，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形成本稿。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

系

本标准依据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以实用性、科学性

和可操作性为基本原则，符合鄂尔多斯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

化移动监管实际，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适用于鄂尔多斯市、

旗（区）和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嘎查村（社区）四级农畜

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动监管的建设和运行，提高网格化监管效

能，保障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制定本标准。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

述

（一）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1. 构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动监管模式

1.1 鄂尔多斯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动监管采取市

级统一系统架构，市、旗（区）、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嘎查

村（社区）分工协同建设和使用。

1.2 各应用单位以购买服务的方式，由系统承建机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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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系统部署实施和年度技术服务，服务内容包括监管对象和监

管人员等基础数据整理录入、使用人员账号管理、系统使用培训、

监管评价统计报表支持、全国农业标准数据推送、质量安全舆情

监测及信息推送等。

1.3 系统终端设施设备等硬件部分由应用单位采购安装。

市级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二级单位、各旗区和苏木乡镇

（街道办事处）、嘎查村（社区）根据辖区内监管人员与监管主

体情况，为本级监管人员配置移动监管设施设备，数量上应按市

级农牧业主管部门相关二级单位不少于 2 套、旗（区）不少于 3

套、每个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不少于 2 套、每个嘎查村（社

区）不少于 1 套的标准配置。

1.4 划分监管网格

按照行政区划，建立市、旗（区）、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

嘎查村（社区）四级网格化监管体系，划分四级监管网格。

1.4.1 一级网格

将市辖区划分为一级网格，市级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

网格内的农牧业生产经营主体进行监管。

1.4.2 二级网格

将旗（区）划分为二级网格，旗区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对网格内的农牧业生产经营主体进行监管。

1.4.3 三级网格

将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划分为三级网格，成立苏木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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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办事处）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以下简称为“乡镇

监管站”），配备专（兼）职监管员（检测员）3 名以上，负责对

网格内的农牧业生产经营主体进行监管。

1.4.4 四级网格

将嘎查村（社区）划分为四级网格，可以结合农牧业实际按

照产业分布、主体类型、产品风险等情况将嘎查村（社区）合并、

拆分后划分网格，建立嘎查村（社区）协管员队伍，每个嘎查村

（社区）配备村级协管员 1 名以上，协助乡镇监管员对网格内的

农牧业生产经营主体进行监管。

2 乡镇监管站建设

2.1 办公场所

单独或联合建设的乡镇监管站应设办公室、检测室各 1 间。

检测室面积不少于 20 ㎡。

2.2 设施设备

2.2.1 办公设备

配备办公桌椅、电脑、打印机、电话、传真机、数码相机、

追溯码打印机、扫码机、档案柜等办公设施。

2.2.2 检测仪器设备

配备农兽药残留快速检测仪器（具有数据打印、导出、上传

功能），配备天平、振荡器、水浴锅、离心机、冰箱等实验用其

他辅助设备。

2.2.3 巡查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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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流动巡查车，车身标注“农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等字样；配备开展网格化移动监管的移动终端和便

携式蓝牙打印机。

2.3 标识标牌

2.3.1 机构标牌

办公场所悬挂“XX 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农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站”标牌。

2.3.2 场所标牌

办公场所标注“办公室”、“检测室”等字样。

2.3.3 岗位责任牌

制定乡镇监管站职能职责和乡镇监管员、村级协管员工作职

责并上墙。执行 DB15/T1399.2-2018 的规定。

2.3.4 上墙制度牌

办公室悬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各项制度：投入品监管、

产地准出、检验检测、预警应急、生产记录、档案管理、日常巡

查、工作报告、应急处置等制度；检测室悬挂检测工作制度、操

作规程、药品保存、安全、防火制度。

2.3.5 网格划分示意图

悬挂“XX 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网格划分示意图”，公示网格监管员的姓名、联系电话、负责行

政村的名称，村级协管员的姓名、联系电话、责任区等内容。

2.3.6 监管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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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XX 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

化监管组织结构图”；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成立由主要领导

负责的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领导

小组，全面负责本辖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应按照 DB15/T

1399.2-2018附录 A的格式公示监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

成员的照片、姓名、职务。

2.3.7 科普宣传栏

办公室悬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宣传栏”，适时更新农

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内容。

2.4 档案资料

2.4.1 农牧业生产经营主体档案（信用档案信息）

建立包括农畜产品生产企业、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

场、种养殖大户、农资生产经营主体、农资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农

牧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档案（信用档案信息），主体档案中留存《农

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承诺书》签订原件、《农畜产品质量安

全主体责任告知书》和禁限用药物清单发放记录，将主体档案按

类别整理为农牧业生产经营主体名录和重点监管对象名录，留存

纸质版或电子版，并做到动态更新。

2.4.2 监管巡查记录

建立日常监管巡查检查记录并留存（至少保存 2 年），记录

形式可以通过纸质版（两联复写纸）留存或网格化移动监管系统

移动终端连接便携式蓝牙打印机打印检查结果回执单（一式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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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留存。

2.4.3 检验检测记录

包括检测抽样单、检测结果和整改通知单，按照 DB15/T

1399.2-2018 中“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记录”规定至少保存 2

年。

2.4.4 宣传培训记录

建立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培训记录，记载本单位宣传培训

情况。

3 网格化移动监管系统功能

系统采用“网格化移动监管平台平台端+移动终端”的软件

系统架构，具备以下功能。

3.1 农牧业生产经营主体备案

监管人员可以登录系统对辖区内的主体进行详细备案，同时

可以通过移动终端完善主体信息、产地信息、产品信息等内容，

并对各主体基地位置进行精确定位，实现地图化管理。

3.2 监管人员备案

系统录入监管人员信息后，按组织体系管理每一位监管人

员，并可实时定位。

3.3 形成监管责任网格

系统通过监管对象的地理位置与监管人员的行政辖区，将监

管人员与监管对象自动绑定，形成监管责任网格。各网格监管人

员通过移动终端只能对本网格的监管对象进行监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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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开展现场检查

3.4.1 系统内置一套完整详细的现场检查表。检查表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制订，并能在线更新。表中每个检查项要求

快速记录检查结果的合格、不合格信息，及当前检查项发生的准

确位置信息、检查结论的详细图文信息。监管人员通过移动终端

可实时调用检查表启动检查。每项检查表中所附载的检查方法，

包括图像、文字、视频等信息。

3.4.2 现场检查表按照种植业、畜禽养殖业、水产养殖业、

农药经营、兽药经营、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分类制定。（见附录

A-F）

3.5 检查结果报送

检查完毕后，监管人员通过移动终端连接便携式蓝牙打印机

打印检查结果回执单，同时检查过程数据和检查结果数据自动实

时回传至系统平台端。

3.6 安全问题线索上报

监管人员通过移动终端实时上报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问

题线索信息，发布文字信息和图片信息。

3.7 开展应急调度

主管部门根据监管人员对生产主体的检查情况以及上报的

问题线索（结合舆情监测情况），通过系统平台端向监管网格或

者监管人员定向发送监管指令，监管人员通过移动终端对指令实

时响应，并执行检查任务。



— 12 —

3.8 监管人员评价

系统平台端能实时查询和统计各级监管人员在不同时间段

开展现场检查的次数和检查对象名单，统计移动终端监管人员每

天、每周或每月的使用情况以及区域分布等，掌握监管人员的履

职尽责情况。

3.9 监管对象评价

系统能实时查询统计生产经营的生产经营合规情况，统计某

一特定检查项在各监管对象的合规情况，同时可以随时评估风险

等级，调整检查强度。

（二）试验验证

一是通过试验验证《鄂尔多斯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

动监管建设规范》中所规范内容和数据的科学性、前瞻性、合理

性、完整性、可行性。二是通过试验对标准的应用，实现农畜产

品质量安全日常巡查更加规范，生产主体名录更加完善，质量安

全控制技术指导更加到位，进而提升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

障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通过近两年时间对《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动监管建设

规范》的试验验证，取得了阶段性工作成效。截至 2021 年年底

已登记备案企业数 1674 家，分别涉及投入品、种植、畜牧、水

产等 10 个不同的行业；登记备案的各级监管人员 1041 人，两年

来各级监管人员有效深入田间地头，针对种植、畜牧、水产等行

业开展巡查次数达 2826 人次，上报安全线索 450 余条。农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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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动监管建设规范”的试验应用，对区域内质

量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统计分析和预报预警，让监管者更直观的掌

握市旗乡企业基地登记率、监督检查出勤率、企业基地覆盖率等

情况，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监管服务全覆盖。同时，

农畜产品生产主体责任意识和基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

和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试验按照《鄂尔多斯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动监管建

设规范》进行设计并进行试验，试验过程对上述标准的所规范的

具体内容进行了验证。试验结果表明，标准规范的内容具有可行

性、合理性、科学性能够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得到应用，以此来

提升鄂尔多斯市农畜产品监管水平。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起草过程中，充分征求了相关专家的意见，未出现重大

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

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2018 年，四川省农业厅归口上

报，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动监

管建设规范》，该标准适用于四川省内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移

动监管建设和运行。2018 年，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归口上报，

内蒙古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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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建设规范》、《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

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工作规范》，内蒙古自治区为乡镇监管

站建设和工作开展提供了标准和规范，但是截止目前在农畜产品

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工作方面，内蒙古自治区乃至国家层面没有

相关标准发布。

八、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